附件7：              
川北医学院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审计结果征求意见书
建设工程管理部门、施工单位：
根据《川北医学院建设工程预结算审计实施办法》文件的规定，我处对你单位送审的竣工结算资料进行了审计，结果如下，如无异议，请在以下表格的相应栏目中签字盖章，并返还审计处。如有异议，请在收到此征求意见稿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意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计 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建设工程名称
	

	合同编号
	

	建设工程管理部门
	

	建设工程所属部门
	

	施工单位
	
	审计单位
	

	招标控制价(元)
	
	合同金额（元）
	

	结算送审额（元）
	
	审核审定额(元)
	

	审计审定额（元）
	
	审计审减额（元）
	

	施工单位意见：


结算编制人员（签章）：

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建设工程管理部门意见：


科室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部门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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